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威政室字〔2023〕14号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威海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
租用房产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市直各部门、单位：

现将《威海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租用房产管理实施细则》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2月 31日
（此件不予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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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
租用房产管理实施细则

一、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促进办公用房资源集约规范使用，根据

《威海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管理办法》《威海市党

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

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包括《威海市党政

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所保障的党政机关和公益一类事业单

位。

二、租用范围和条件

第三条 市直行政事业单位的办公用房和业务用房，应当优

先通过内部调剂安排解决；确实无法内部解决的，可以通过租用

方式解决。市委、市政府决定成立的集中式办公工作专班等临时

机构存在租房需求的，由牵头部门负责提报申请。

第四条 租用办公用房的面积，不得超出党政机关办公用房

建设标准规定的面积上限。临时机构的办公用房面积，按不超过

人均 12平方米安排，人员数量以常态化在专班工作人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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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借机配备 2处以上办公室。租房合同租赁期原则上不超过 3

年。

三、费用标准

第五条 房屋租金由市机关事务中心安排第三方评估机构

进行市场价格评估，以评估价为基准价与相对方谈判，确定最终

成交价格，成交价原则上不得超过评估价。业务用房的租金标准

根据同类业务同一标准的原则，分类推进实施。特殊情况报市委

或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六条 租赁房屋的物业费纳入现行办公用房物业管理体

系，单独列支予以保障。

第七条 水、电、暖、网、气等费用由实际使用单位自行支

付，实际使用单位系临时机构且自有经费不足的，由临时机构的

牵头部门支付；多家单位共用办公用房且无法单独分户计量费用

的，由各单位实际使用办公面积按比例分摊。其他费用按照租房

合同约定执行。

四、工作程序

第八条 租用房产实行年度计划管理。各单位有新增用房需

求的，应整理本单位用房需求情况，主要包括现占有使用办公用



房状况、“三定”情况、办公人数、拟租用办公时间等，在本年

度集中申报期内提报下年度租房需求。

第九条 市机关事务中心负责组织年度集中申报工作，统计

各单位需求总量，在现有办公用房资源无法满足的前提下，按规

定核定租赁面积，原则上集中租赁相对固定的办公场所。市财政

局负责对租赁所需资金数额进行审核，按预算管理程序安排租赁

资金。

第十条 倡导多家单位共用会议室等服务用房，减少租赁总

面积。因紧急事项确需临时新增租用房产的，由市财政局和市机

关事务中心按照各自职责，审核同意后追加相应预算，按上述程

序执行。

五、附则

第十一条 本细则由市机关事务中心负责实施。

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2月 31日印发


